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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是赣州市司法局派驻单位，

主要职责是承担统筹推进、规划驻在地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建设责任;承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合法性审查申请事项

工作;负责辖区内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工作;负责指导、监督

辖区内行政执法工作;负责辖区内调解工作、司法所建设;管

理辖区内社区矫正工作;负责辖区内司法行政戒毒工作;负

责辖区内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负责辖区

内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和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

证、基层法律服务管理等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编制数 6 人，其中：行政编

制 6 人；实有人数 23 人，其中：在职人数 7 人，包括行政

人员 6 人、全额事业 1 人；雇员 7 人;社区矫正辅助人员 2

人；专职人民调解员 6 人；见习生 1 人。

第二部分 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 年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收入预算总额为



242.2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95%，主要原因是项

目预算资金增加。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42.28 万元，占收

入预算的 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 年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支出预算总额为

242.2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95%，主要原因是项

目预算资金增加。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91.62 万元，占支出总

额的 37.82%；项目支出 150.66 万元，占支出总额的 62.18%。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公共安全支出 216.16 万元，占

支出总额的 89.2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78 万元，占支

出预算总额的 3.21%；卫生健康支出 5.88 万元，占支出预算

总额的 2.43%；住房保障支出 10.46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的 4.32%；农林水支出 2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0.82%。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81.66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9.96 万元；资本性支出 150.66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 年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42.28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100%，较上年增加 10.95%，

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91.62 万元，占支出总

额的 37.82%；项目支出 150.66 万元，占支出总额的 62.18%。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公共安全支出 216.16 万元，占

支出总额的 89.2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78 万元，占支



出预算总额的 3.21%；卫生健康支出 5.88 万元，占支出预算

总额的 2.43%；住房保障支出 10.46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的 4.32%；农林水支出 2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0.82%。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81.66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9.96 万元；资本性支出 150.66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1 年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没有使用政府性基

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1 年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机关运行费预算

9.96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按照《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明确的口径，机关运

行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

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

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

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政府采购预算总

额 101.9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6.98 万元、政

府购买服务预算 75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 1 辆（该车权

属编制为市司法局），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执法执勤

用车 1 辆。



（八）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1 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5 个，涉及资金 95.5

万元。

项目名称：司法专项经费

１、项目概述：主要用于支持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

案件补贴工作、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置帮教工作、巩固脱

贫攻坚成效工作经费

２、立项依据：(1)、《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2)、司法部、中央综治办、

国家发改委等 13 部委《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

作的意见》(3)、中共赣州市委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法

治赣州建设规划纲要（2015-2020）》(4)、《江西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应诉和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

３、实施主体：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

４、实施周期：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５、年度预算安排：95.5 万元

６、年度预算目标:（1）充分发挥区党工委全面依法治

区委员会办公室的牵总引领和统筹协调作用，为政府重大决

策、项目谈判、热点、难点问题处理提供专业法律服务。（2）、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维护社会主义正义。（3）持续抓好社区

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两类”人群的监督管理，防止社区服

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4）开展好精准法律援

助扶贫工作，做到建档立卡扶贫户、城镇贫困人口法律援助

应援尽援。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通过法治宣传活动，提



倡宣传“12348 指路”，提升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知晓率，扩大

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5）全力推进“枫桥经验”在蓉江新

区落地生根，深化各领域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切实发挥人民

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12.3 万元，比上年度减

少 0.5 万元，下降 4%。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 较上年增减率为 0%。

公务接待费 9 万元，比上年减少 0.5 万元，下降 5.26%。

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控制公务接待活动。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3 万元，较上年减少 0 万元，下

降 0%。主要原因是规范用车管理，压缩一般性支出。

第三部分 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各部门结合实际进行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 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

业单位上缴 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 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1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0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对部门预算中涉及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明细到项级），

结合部门实际，参照《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范

说明进行解释。


